
职权类别：其他职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1
宗教活动场所
设立审核

    《宗教事务条例》（国务院令第426号）第
十三条：“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由宗教团体
向拟设立的宗教活动场所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
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对拟同意
的，报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县
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报告之日起30日内，
对拟同意设立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的，提
出审核意见，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宗
教事务部门审批；对设立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
的，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设区
的市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拟同意设立寺院、
宫观、清真寺、教堂的报告之日起30日内，作出
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宗教团体在宗教活动
场所的设立申请获批准后，方可办理该宗教活动
场所的筹建事项。”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
由）。

办公室

5日

10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宗教事务条例》十四条规定和《河
南省宗教事务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进行审查；审核材料
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组织现场核查；依法举行听
证，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陈述和申辩；征求有关部
门意见；提出初审意见。

30日

报送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准予转报的，将现场审查资料
和审核意见报送省宗教局；不予转报的，书面说明理
由，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
讼的权利；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将省宗教局印发的批准文件送达申请人；
信息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接受省宗教局监督，及时处理省宗教
局反馈信息；对筹备设立寺观教堂进展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河阳大街3号民族宗教局 服务电话：0391－8166338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1－816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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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国少数民族
特需商品定点
生产企业贷款
贴息初审

    《财政部国家民委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
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商品生产贷款贴息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财金〔2012〕139号）第八条：
“民贸民品企业与承贷金融机构达成优惠利率贷
款一致意见后，向其注册登记机关同级的地方民
族部门提出申请，地方民族工作部门对企业资质
、优惠利率贷款用途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的书面
意见抄送地方财政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
机构和承贷金融机构。承贷金融机构据此向民贸
民品企业发放贷款。”
    《河南省民委民族特需商品生产贷款申请贴
息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豫族〔2014
〕14号）第五条：“民族特需商品生产贷款申请
的审核程序。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与承贷
金融机构达成优惠利率贷款一致意见并签订贷款
合同后，按季于每季度结息日前15个工作日（3
月20日、6月20日、9月20日、12月20日）内（如
遇节假日顺延），填制民贸民品贷款核实意见
表，向县、市民族工作部门提出申请，报省民委
备案，并将审核的书面意见抄送地方财政部门、
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和承贷金融机构。”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
由）。

办公室

1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材料审查（包括贷款合同、贴息审核表等
材料）；需要现场核查的，组织专家现场核查，并书面
告知申请人；根据需要征求部门意见；提出初审意见。

报送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准予转报的，将现场审查资料
和复审意见报送省民委；不予转报的，书面说明理由，
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
权利；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接受省民委监督，及时处理省民委反
馈信息；加强对全国少数民族特需商品定点生产企业贷
款贴息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河阳大街3号民族宗教局 服务电话：0391－8166338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1－816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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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宗教活动场所
内新建或改建
建筑物审批

    《宗教事务条例》（国务院令第426号）第
二十五条：“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宗教活动场所内
改建或新建建筑物、设立商业服务网点、举办陈
列展览、拍摄电影电视片，应当事先征得该宗教
活动场所和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宗教
事务部门同意。”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
由）。

办公室

5日

10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组织
现场核查；依法举行听证，听取申请人、利害关系人陈
述和申辩；组织专家评审或技术审查；征求有关部门意
见；提出初审意见。

2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批准的，出具文件；
不予批准的，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按时办结；法定告
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
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内新建或改建建
筑物的监督管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河阳大街3号民族宗教局 服务电话：0391－8166338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1－816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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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宗教教职人员
备案

    《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国家宗教局令
2006年第3号）第四条：“宗教团体应当将其认
定的宗教教职人员自认定之日起20日内，报相应
的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备案。……”第六条：
“备案部门自收到宗教团体提交的材料之日起30
日内，作出书面答复，逾期未答复的，视为已完
成备案程序。”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
由）。

办公室

5日

20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宗教教职人员备案办法》（国家宗
教局令2006年第3号）第五条、第七条有关规定进行审
查；审核材料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征求有关部门
意见；提出初审意见。

3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备案的，颁发备案通
知；不予备案的，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按时办结；法
定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
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宗教教职人员的日常监督管理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河阳大街3号民族宗教局 服务电话：0391－8166338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1－816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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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兼任、跨省担
任或离任宗教
活动场所主要
教职备案

    《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法》
（国家宗教局令2006年第4号）第四条：“宗教
教职人员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担任宗教活动场
所主要教职，应当由拟任用该宗教教职人员的宗
教活动场所征得该场所所在地宗教团体同意后，
报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县级人民政府宗
教事务部门逐级报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
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征求该宗教教职人员
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意见后，予以
备案。”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
部门自收到宗教活动场所提交的材料之日起30日
内，作出书面答复，逾期未答复的，视为已完成
备案程序。”第十三条：“宗教教职人员一般只
能担任一个宗教活动场所的主要教职，特殊情况
下，需要兼任另一个宗教活动场所的主要教职
的，应当由该宗教活动场所征得所在地宗教团体
同意后，报县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县级人
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逐级报省级人民政府宗教事
务部门备案。”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
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
由）。

办公室

5日

15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按照《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任职备案办
法》（国家宗教局令2006年第4号）第五条、第七条、
第九条、第十条有关规定进行审查；审核材料是否符合
法定条件和标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初审意见。

3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备案的，颁发备案通
知；不予备案的，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当事人享有依
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按时办结；法
定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
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加强对担任宗教活动场所主要教职人
员履职情况的监督管理。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河阳大街3号民族宗教局 服务电话：0391－8166338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1－816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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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大型宗教活动
审核

  
    《河南省宗教事务条例》（2005年7月30日
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第二十三条：“跨省辖市、县
（市、区）举行超过宗教活动场所容纳规模的大
型宗教活动，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行大型宗
教活动，应当由主办的宗教团体、寺观教堂在拟
举办日的30日前，分别向举办地的省辖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宗
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做出批
准或者不批准的决定。……”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条件；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
依法告知理由）。

办公室

5日

10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组织
现场核查；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初审意见
。

15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许可的，印发批准文
件或者证明文件；不予许可的，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
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
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宗教团体或寺观教堂举行的大型宗
教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确保举行的活动符合宗教传统习
惯和仪轨。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河阳大街3号民族宗教局 服务电话：0391－8166338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1－816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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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举办宗教培训
班审批

    《河南省宗教事务条例》（2005年7月30日
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第十一条：“省、省辖市、县
（市、区）宗教团体举办宗教培训班，应当分别
向省、省辖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宗教事务
部门提出申请。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之
日起20日内，按照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条件，作
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条件；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
依法告知理由）。

办公室

5日

10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组织
现场核查；提出初审意见。

2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许可的，印发批准文
件或者证明文件；不予许可的，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
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
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宗教团体举办的宗教培训班活动进
行监督检查，确保举办的培训班与许可的范围、内容相
一致。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河阳大街3号民族宗教局 服务电话：0391－8166338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1－8166338



职权类别：其它职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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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成立县级宗教
团体审查

    《河南省宗教事务条例》（2005年7月30日
河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第七条　成立宗教团体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社会团体登记管理的规定，经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审查同意后，向同级人民
政府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变更、注
销宗教团体，应当按照国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的
有关规定办理。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条件；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
依法告知理由）。

办公室

5日

10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和标准；组织
现场核查；提出初审意见。

2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准予许可的，印发批准文
件或者证明文件；不予许可的，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
当事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按时办结；法定告知。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
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宗教团体进行监督检查，确保县级
宗教团体规范运行。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河阳大街3号民族宗教局 服务电话：0391－8166338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1－8166338



职权类别：其它职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收费
情况

9
穆斯林出国朝
觐人员资格审
查

   《中国穆斯林出国朝觐报名排队办法（试
行）》国家宗教局于2010年7月发布。第三条 县
级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负责朝觐网上报名排队
工作。

受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和受理条件；一
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
依法告知理由）。

办公室

5日

10日

不
收
费

审查
2.审查责任：审核材料是否符合《中国穆斯林出国朝觐
报名排队办法（试行）》第二条、第四条的规定，认真
审核报名者提交的《报名表》和相关的证件、证明。

20日

决定

3.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决定；符合条件的，在《报名表
》上签署同意报名意见，按照报名顺序纳入《朝觐报名
序列表》，填写报名序号并加盖本部门印章，同时在网
上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送达
4.送达责任：制发送达文书；按规定送达当事人；信息
公开。

10日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朝觐报名序列表》监督检查并及
时更新，对拟朝觐人员身体、经济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确保朝觐工作顺利进行。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河阳大街3号民族宗教局 服务电话：0391－8166338

投诉机构：办公室                投诉电话：0391－8166338


